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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更新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定，将本公

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65 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86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 32.60 元，共计募集资金 191,036.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0,718.30 万元后的

募集资金为 180,317.7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

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709.76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607.94 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0〕309 号）。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1 号），本公司向包秀银定向增发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619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17 元，共计募集资金 10,009.23 万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97.17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912.06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

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03.77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为 9,708.29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4〕39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南

亚新材料科技（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南亚公司）、南亚新材料技术（东莞）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南亚公司）共开立 9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50179360000003041 80,100.00 -

募集资金专户，2020

年 12 月 23 日已销户

本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3001647018 10,317.70 -

募集资金专户，2020

年 12 月 23 日已销户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1937728 40,000.00 -

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05 月 18 日已销户

本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
2900000310120100218193 19,000.00 -

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09 月 27 日已销户

本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
70080122000250914 19,000.00 -

募集资金专户，2021

年 09 月 27 日已销户

本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川北支行
755914194410506 11,900.00 32.30 募集资金专户

江西南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50179360000003042 -

募集资金专户，2025

年 7 月 28 日已销户

江西南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南翔支行
31050179370000003523 -

募集资金专户，2025

年 7 月 25 日已销户

东莞南亚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嘉定支行
441681133524 -

募集资金专户，2025

年 12 月 29 日已销户

合 计
180,317.70

[注]
32.30

[注]初始存放金额 180,317.70 万元与募集资金净额 178,607.94 万元差异为 1,709.76

万元，均系募集资金到账前尚未支付或已支付尚未置换的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8,116.00 万元。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立的 1 个募集资金专



户，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销户，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5年 12月

31 日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1060

000020139
9,912.06 -

募集资金专户，2024 年

04 月 24 日已销户

合 计 9,912.06[注]

[注]初始存放金额 9,912.06 万元与募集资金净额 9,708.29 万元差异为 203.77 万元，

均系募集资金到账前尚未支付或已支付尚未置换的保荐承销费、律师费、审计费等与发行权

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将募投资金项目之一的“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实施地点做了

如下调整变更：

募投项目建

设内容

变更前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不动产权证号 地址 不动产权证号 地址

两条生产线 赣（2017）经开

区不动产权第

0000427 号

井冈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深圳大道

226 号

赣（2017）经开区不

动产权第 0000427 号
井冈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深圳

大道 226 号
新建厂房及

一条生产线

赣（2020）经开区不

动产权第 0004019 号

2.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募投项目之一的“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部分内容做了如下调

整变更：



(1) 变更前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

项目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自有产权房 11,900.00

(2) 变更后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

改造升级

项目

研发

中心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自有产权房 9,400.00

研发测

试中心

南亚新材料技术

（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园区
租赁房产 2,500.00

3.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

材扩建项目”

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扩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 47,97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西南亚公司增资以实施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拟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

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

基材扩建项目

南亚新材料科技

（江西）有限公司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深圳大道 226

号

47,970.00

4.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变更

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研发中心改

造升级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对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研发中心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研发测试中心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项目进度调整主要由于覆铜板行业及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保证研发项目质量，研发中心

场地规划、实验室布局、设备购置等内容均需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及设备厂商等进行反复论证

与优化调整，影响了项目实施进度；同时自 2022 年上半年以来，受项目场地建设和设备采



购等限制的影响，导致项目整体进展滞后。

5.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变更

2023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并进行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募

投项目之一的“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

1) 变更前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

改造升级

项目

研发中

心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自有产权房 9,400.00

研发测

试中心

南亚新材料技术

（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园区
租赁房产 2,500.00

2) 变更后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

改造升级

项目

研发总

部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新建厂房

6,500.00

研发试

验线
待定[注] 待定[注] 2,900.00

研发测

试中心

南亚新材料技术

（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园区
租赁房产 2,500.00

[注]：具体实施主体为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具体新建地址在本次变更中未最终确定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中心”,该募投项目最初拟利用公司现有厂区车间

进行改建，同时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建设新型研发实验室，虽然已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可行性

论证，但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原有场地基础建设及空间无法满足新型研发实验室要求，加

之行业及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公司对于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要求愈加严格，因此，

公司在相应的技术研发投入上更为谨慎。同时结合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募投项目战略规划和

实际业务开展需求，公司拟将“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中心”拆分实施，其中公

司在上海新建厂房设立研发总部，拟另觅新址新建研发试验线。该项目推进过程中，投资项

目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2)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变更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 用状态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研发中心 2023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研发试验线 / 2025 年 12 月

研发测试中心 2023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延期，主要系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场地建设、设备购置

等各方面均受到了一定制约，项目整体进度放缓。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以及公司业

务发展规划，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6.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的再次变更

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新建地址确认、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募投项目之一的“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试验线”项目名称、实施主体及新建地址确认

1) 变更前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

改造升级

项目

研发总

部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新建厂房

6,500.00

研发试

验线
待定 待定 2,900.00

研发测

试中心

南亚新材料技术

（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园区
租赁房产 2,500.00

2) 变更后

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实施方式
拟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研发中心

改造升级

项目

研发总

部

南亚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

镇昌翔路 158 号

新建厂房

6,500.00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南亚新材料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

区滨江街道苏州路

南、规划湘江路西侧

2,900.00

研发测

试中心

南亚新材料技术

（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园区
租赁房产 2,500.00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前，“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试验线”项目的实施主体及



地址尚未最终确定。此次，公司将“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试验线”名称调整为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确认为“南亚新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实施地址为江

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滨江街道苏州路南、规划湘江路西侧，并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延期至 2027 年 12 月。上述调整，是契合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内外部环境变化、积极

响应客户需求并考量项目可行性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以更

好地保障公司长远发展利益。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相关经济、政策环境变化，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规范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的目标。

(2)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变更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

研发总部 2025 年 12 月 2027 年 12 月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5 年 12 月 2027 年 12 月

研发测试中心 2025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1)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总部”延期原因

该募投项目与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项目合并进行一体化建设。在土建建设阶段，由于现场

实际情况较为复杂，为统筹把控整体建设质量并满足不同项目的差异化需求，公司审慎决策，

延长了建设周期至 2027 年 12 月。鉴于募投项目与自有资金投资项目合并建设，故公司在不

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经审慎研究，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7 年 12 月。

2)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原因

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之(一)·6·(1)。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异内容及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总额

A

实际投资金额

B
差异 C=A-B 差异原因说明



1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

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

80,100.00 72,303.29 7,796.71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尚余部分工程设备尾款

未支付；

2. 在保证项目质量的

前提下，公司加强各个

环节成本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节约了项

目建设资金。

2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

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

47,970.00 36,077.09 11,892.91

3
研发中心改

造升级项目

研发测试

中心
2,500.00 1,789.19 710.81

研发总部 6,500.00 1,299.91 5,200.09 项目仍处于投资建设

期，尚未使用完募集资

金。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2,900.00 2,900.00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9,708.29 万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总投资为 9,724.95 万元，与承诺投资差异为 16.66 万元，

系公司将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前收到的利息收入净额一次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募集资金项目。经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5,483.46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就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出具了《关于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9224 号）。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3，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

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作为公司研发能力建设，不直接产生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该项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研发能力，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支出为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公司年产1500万平方米5G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主要厂房及生

产线分批次于 2020 年 9 月、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效益 27,302.07 万元，低于该期间累计承诺效益 46,364.17 万元。公司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主要生产线于 2022 年

10 月转固，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实现效益 5,319.09 万元，低于该期间累计承诺效

益 19,115.25 万元。两个项目实际效益均低于承诺效益，主要原因系：1. 项目实际毛利率

未达可研预期，前期测算所依据的静态市场假设与后续动态市场环境出现偏差。具体而言，

可研报告编制时点的行业毛利率处于高位，但在项目投产后，遭遇了行业周期调整与市场需

求结构性变化，导致项目毛利率经历阶段性下滑；2. 项目投产初期的产能利用率未达理想

状态及近期随新工厂投产公司统筹产线产能，影响了本项目的产能及时释放，从而影响本项

目效益达产。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根据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含本

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已赎回所有理财产品，取得理财收益 484.87 万元，本

金及理财收益均已到账，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2 年 8 月 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含

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实际尚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根据公司 2023 年 8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实际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2020年8月24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已将

上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1 年 8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公司已将上述

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2 年 8 月 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3 年 8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

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3 年 8 月 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4 年 7 月 18 日，公司

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4 年 7 月 1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4,5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5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将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公司 2025 年 7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已使

用 8,11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148.30 万元（包

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48.22 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2.30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116.00 万元，结

余原因主要系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78,607.94 万元，

未使用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4.56%，该等资金将继续用于实施承诺投资项目。

2.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5 年 7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

设项目”及“年产1000万平方米5G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予以结

项，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22,090.32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充盈现金流，提升经济效益。

根据公司 2025 年 12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新建地址确认、延期及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募投项目“研发中心改造升级项目”之“研发测试中心”予以结项，拟将节余募集资金人



民币 767.43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充盈现金流，提升经济效益。

(二)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已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销户，该次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78,607.9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73,964.5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0 年：47,644.43

2021 年：53,807.46

2022 年：29,809.85

2023 年：12,849.95

2024 年： 4,772.39

2025 年：25,080.5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

用高频高速

电子电路基

材建设项目

年产1500万平方米5G通

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

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

80,100.00 80,100.00 72,303.29 80,100.00 80,100.00 72,303.29 -7,796.71

主要生产线于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陆续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并转固，项目

于 2025 年 7 月结项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

9,833.09

[注 1]
- -

9,833.09

[注 1]
9,833.09 不适用

2 研发中心改 研 发 研发总部 11,900.00 6,500.00 1,299.91 11,900.00 6,500.00 1,299.91 -5,200.09 项目尚在建设中



造升级项目 中 心

改 造

升 级

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2,900.00 2,900.00 -2,900.00 项目尚在筹建中

研发

测试

中心

研发测试

中心
2,500.00 1,789.19 2,500.00 1,789.19 -710.81

项目于 2025 年 12 月

结项

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

资金

- -
768.21

[注 1]

768.21

[注 1]
768.21 不适用

3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

用高频高速

电子电路基

材扩建项目

年产1000万平方米5G通

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

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

47,970.00 36,077.09 47,970.00 36,077.09 -11,892.91

主要生产线于 2022

年 10 月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并转固，项

目于2025年7月结项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

12,071.40

[注 1]
- -

12,071.40

[注 1]
12,071.40 不适用

4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8,637.94 39,822.41

39,785.99

[注 2]
39,822.41

36.42

[注 2]
不适用

合 计 92,000.00 178,607.94 173,964.59 92,000.00 179,755.99 173,964.59 -5,791.40

[注 1]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说明详见本报告九(一)2.之说明

[注 2]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之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大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之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 1,148.05 万元，系公司将超募资金的部

分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36.42 万元，系公司将超募资金账户销户前收到的利息收入净额一次性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附件 2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9,708.2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9,724.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4 年：9,724.9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9,708.29 9,708.29 9,724.95 9,708.29 9,708.29 9,724.95 16.66[注 1] 不适用

合计 9,708.29 9,708.29 9,724.95 9,708.29 9,708.29 9,724.95 16.66

[注 1]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6.66 万元，系公司将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前收到的利息收入净额一次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附件 3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注 2]

承诺效益

[注 1]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注 2]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注 3]序号 项目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

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
80.93% 11,301.00 -2,576.23 3,278.31 11,342.70 27,302.07 否

2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

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
46.04% 8,785.00 -1,983.28 1,443.41 5,731.36 5,319.09 否

[注 1] 承诺效益为项目全部建成并完全达产后预计年净利润

[注 2]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主要厂房及生产线分批次于 2020 年 9 月、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并转固，年产 10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主要生产线于 2022 年 10 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并转固，故截止日累计产能利用率为各生产线转固次月至 2025 年末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截止日累计实现效益为各生产线转固次月至

2025 年末实现的累计净利润

[注 3]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建设项目在 2023 年和 2024 年的实际效益低于承诺效益，年产 1000 万平方

米 5G 通讯等领域用高频高速电子电路基材扩建项目在 2023 年-2025 年的实际效益均低于承诺效益，主要原因系：1. 项目实际毛利率未达可研

预期，前期测算所依据的静态市场假设与后续动态市场环境出现偏差。具体而言，可研报告编制时点的行业毛利率处于高位，但在项目投产后，

遭遇了行业周期调整与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导致项目毛利率经历阶段性下滑；2. 项目投产初期的产能利用率未达理想状态及近期随新工厂

投产公司统筹产线产能，影响了项目的产能及时释放，从而影响项目效益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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